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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兼职团干部选拔与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 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兼职团干部队伍建设，实现兼职团干部

选拔任用与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，根据《团章》对团干部管理有

关要求和上级团组织有关精神，贯彻落实《北京林业大学团学组

织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北林党发〔2017〕49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兼职团干部选拔任用要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，管理

要坚持按团内民主程序办事的原则，努力实现团干部队伍结构的

多样化、专业化、合理化，不断为学校培养、储备和输送后备管

理人才。  

第三条 本办法兼职团干部主要是指校院两级团委兼职副书

记。原则上校团委配备兼职副书记四名（至少含一名青年教师和

两名青年学生）。学院团委参照校团委，配备至少一名兼职团干

部。按照“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用人单位要为兼

职团干部提供相应的工作保障。 

 

第二章 条件与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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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兼职团干部的选拔应结合各级团组织的实际情况和

工作需要进行，担任兼职团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是：  
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

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；  

（二）坚定理想信念、心系广大青年，热爱共青团事业和教

育工作，了解高校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特点和规律，有强烈的事业

心和责任感；  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扎实的工作作风，能干事、肯

干事，甘于奉献、谦虚谨慎，热心为团员青年和学校发展服务；  

（四）中共（预备）党员，具有一定团学工作经历或具有一

定专业素养，具备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的优先考虑。  

第五条 兼职团干部要认真落实学校、学院和上级团组织部

署的工作任务和要求，积极开展思想引领和成长服务等工作，努

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 

第六条 兼职团干部要筑牢理想根基、强化宗旨意识、践行

群众路线、勇于开拓创新，积极参加党团等有关培训，不断提升

自身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，切实为广大青年师生服务。 

 

第三章 选拔与任免 

 

第七条 根据校院两级团组织工作需求，每年 9 月份面向全

校师生发布通知，通过自愿报名、组织推荐、资格审查、集中面

试等环节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选拔兼职团干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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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校团委兼职团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程序：  

（一）面向全校发布通知，组织开展资格审查、面试等工作； 

（二）按照“优中选优”的原则，研究拟定初步人选，并与

党委组织部协商沟通，经审批同意后，正式发文任用；  

（三）兼职团干部任用情况报学校组织部门备案。 

第九条 学院兼职团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程序： 

（一）面向学院发布通知，组织开展资格审查、面试等工作； 

（二）按照“优中选优”的原则，研究拟定初步人选，经学

院党组织同意后，报学校团委；  

（三）学校团委与学院党组织进行充分沟通，研究确定初步

人选；  

（四）学校团委统筹各学院兼职团干部人选，与党委组织部

协商沟通，经审批同意后，正式发文任用； 

（五）兼职团干部任用情况报学校组织部门备案。 

 第十条  兼职团干部聘期为一年。聘期结束后，经考核合格，

双方协商后可以继续聘任。续聘情况需报学校组织部门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兼职团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免职：  

（一） 因学习、出国、工作等原因离职三个月以上的；  

（二）因健康原因，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三个月以上的；  

（三）未恪尽职守，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；  

（四）本人要求辞职经批准的； 

（五）因其它原因需要免职的。 

 

第四章 保障与激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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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兼职团干部的任用文件、工作经历、考核鉴定材

料等装入本人档案。建立学校选人用人优先从兼职团干部中推荐

的制度。 

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要为兼职团干部提供办公场所和办公设

备，每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。 

第十四条 兼职团干部不占编制，不对应行政级别，不转组

织关系，过双重党团组织生活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团委将对兼职团干部开展年度工作考核，对

于考核优秀者，给予一定奖励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由共青团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负

责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  

       

 

 

 

共青团北京林业大学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7日 


